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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
森林防火禁火令
南川府发〔2026〕1号

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特发布本令。
一、禁火时间
每年1月1日至5月10日、7月10日至10月10日。
二、禁火区域
全区森林、林地及其边缘直线100米范围内所有区域。
三、禁火规定
（一）禁火期间，禁火区域内禁止生产用火、工程用火以及野外烧香烧纸、燃放烟花爆竹、燃放孔明灯、烤火、野炊、吸烟、火把照明、烧秸秆、烧灰积肥、烧蜂（蚁）窝、烧山驱兽、使用枪械狩猎等容易引起森林火灾的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，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，按照规定程序办理，并落实各项防火措施。
（二）禁火期间，进入禁火区域的单位和个人禁止携带火种火源和易燃易爆物品。
（三）禁火期间，进入禁火区域的人员和车辆必须扫码登记，并自觉接受防火检查。拒不接受登记、检查的，检查人员有权禁止其通行。
（四）禁火期间，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入禁火区域，需有监护人陪同，并由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责任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五）“春节”“春耕时节”“清明节”“劳动节”“秋收时节”以及高温、干旱、大风等高火险天气期间，禁火区域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行为。禁火区域及其周边的单位和居住人员，要严格管理生活用火，严防火源进山入林。
[bookmark: _GoBack]非禁火时段如遇高火险天气，参照以上规定执行。
四、责任追究
（一）凡违反本令规定擅自野外用火的单位和个人，由相关部门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予以警告、罚款、拘留等处罚。
（二）违规用火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五、监督报告
任何单位和个人若发现存在违反本令的行为或森林火情火灾的，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区林业局、区公安局、区应急局等部门举报（报警），举报（报警）电话：023-71647699（区林业局）、110（区公安局）、023-71646119（区应急局）。
6、 本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》同时废止。


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
2026年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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